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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愛的客戶：  

 
收費調整  

 
多謝 閣下 /貴司對本行的支持。  

 
為確保 閣下 /貴司能繼續享用由本行提供的優質銀行服務，本行將於 2007 年 6 月 1 日

（「生效日期」）起調整服務收費，隨函謹附上「收費調整概覽」乙份以供 閣下 /貴司參

考。 

  
假若 閣下 /貴司於上述收費調整生效日期後繼續使用或保有閣下有關之賬戶， 閣下 /貴司

將被當作接受有關調整。  

 
倘 閣下 /貴司不同意有關之收費調整，請於 2007 年 6 月 1 日前以書面通知本行，以作適當

安排終止服務。  

 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本行客戶服務熱線 3199 9188。  

 
 
永亨銀行有限公司   謹啟  
2007 年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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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調整概覽 
 
服務種類 說明 2007 年 6 月 1 日前 2007 年 6 月 1 日起 
個人存款戶口 
每月服務費 
 

- 港元往來 / 儲蓄 / 結單儲蓄戶口 
 
- 「易理財」戶口 
 
- 「永亨尊貴理財」戶口 

- 每日平均結餘低於港幣$5,000，每月收取

港幣$50 
- 每日平均結餘低於等值港幣$5,000，每月

收取港幣$60 
- 每日平均結餘低於等值港幣$500,000，每

月收取港幣$120 
 
 
* 註： 
(1) 本行將按月計算賬戶之每日平均結餘。 
(2) 易理財戶口及永亨尊貴理財戶口之每日平均結餘將按

客戶於本行之所有賬戶結餘計算 
 所指賬戶包括各種貨幣之儲蓄、結單儲蓄、往來

及定期存款戶口； 
  所有戶口之持有人姓名及身份證號碼必須相同； 
  如賬戶持有人同時擁有聯名戶口，該戶口之結餘

將一併計算。 
(3) 如客戶為 a)十八歲以下之未成年人士、長者(六十五歲

或以上之香港居民)及領取綜援者(客戶需提供有效證

明文件)，或 b)現時使用本行樓宇按揭貸款、汽車及

器材貸款、透支、定期存款、基金、證券買賣及人壽

保險服務(只限經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之客

戶)，本行將豁免有關收費。 
 定期存款及基金戶口需於月內有結餘記錄； 
 證券戶口需於月內有持貨記錄。 

(4) 如聯名戶口之客戶其中一方屬於未成年人士、六十五

歲或以上長者、或領取綜援者(客戶需提供有效證明

文件)，亦可獲豁免有關收費。 
(5) 如於第 3b 項所述之戶口屬聯名擁有(如 A 及 B)，則： 

 聯名戶口持有人其名下之戶口(如 A)，將可獲豁

免每月服務費； 
 聯名戶口持有人(如 A 及 B)擁有之其他聯名戶

口，亦可獲得豁免有關收費； 
 聯名戶口持有人與其他人共同持有(如 A 及Ｃ 或 

A 及 B 及 C)之戶口，則不能獲得豁免有關收費。

(6) 如客戶未能維持高於上述每日平均結餘，有關收費將

於下一個月第三個星期的首個工作日於客戶的主要戶

口內扣除。 

每月服務費維持不變，惟賬戶之每日平均

結餘之計算方法及豁免收費之準則將更改

如下： 
(1) 所有賬戶之每日平均結餘將按客戶於本

行之每日平均理財總值計算。理財總值

指客戶於本行之所有賬戶結餘，所指賬

戶包括：a) 各種貨幣之儲蓄、結單儲

蓄、往來及定期存款戶口；b) 證券及投

資戶口所持投資產品之市值。 
 所有戶口之持有人姓名及身份證號碼

必須相同； 
 如賬戶持有人同時擁有聯名戶口，該

戶口之結餘將一併計算。 
(2) 有關合資格獲豁免戶口服務費之條款將

更改如下： 
 客戶使用永亨信用財務有限公司樓宇

按揭貸款亦可獲豁免有關收費； 
 因定期存款、證券及投資產品之結餘

已納入計算客戶之理財總值，客戶持

有定期存款/證券/基金戶口將不再自

動獲豁免有關收費。 
(所有其他豁免服務費用之條款及細則將

維持不變。) 

商業存款戶口 
每月服務費 
 

港元往來 / 儲蓄 / 結單儲蓄戶口 及 
「易理財」戶口 

 

不適用 
 

客戶之賬戶每日平均理財總值低於等值港

幣$50,000，每戶每月收取港幣$80 
 
 
註： 
(1) 本行將按月計算賬戶之每日平均理財總值。 
(2) 每日平均理財總值將按客戶於本行之所有賬戶結餘計

算。 
 所指賬戶包括：a) 各種貨幣之儲蓄、結單儲蓄、

往來及定期存款戶口；b) 證券及投資戶口所持投資產

品之市值； 
 所有戶口之名稱及商業登記證號碼必須相同； 

 (3) 如客戶現時使用本行樓宇按揭貸款、汽車及器材貸

款、備用透支、押匯及強積金服務，本行將豁免有關

收費。 
 由永亨信用財務有限公司提供樓宇按揭貸款之客

戶亦獲豁免有關收費。 
 (4) 如客戶未能維持高於上述每日平均理財總值，有關收

費將於下一個月第三個星期的首個工作日於客戶的主

要戶口內扣除。如有關收費未能於客戶的主要戶口內

扣除，該收費將累計至下一個月份。 

退票 
- 因存款不足 

 
每張港元支票港幣$110 

 
每張港元支票港幣$120 

未經安排透支 
- 港元戶口 

 

每張港元支票或每項電子繳費收取手續費

港幣$110 及透支利息以永亨最優惠貸款利

率或銀行同業隔夜拆息利率（取較高者）

加 9 厘（年息）計算 

 

每張港元支票或每項電子繳費收取手續費

港幣$120 及透支利息以永亨最優惠貸款利

率或銀行同業隔夜拆息利率（取較高者）

加 9 厘（年息）計算 

往來戶口 

因戶口存款不足而退回之自動轉賬項目 每柱港幣$110 每柱港幣$120 
因戶口存款不足而退回之自動轉賬項目 每柱港幣$110 每柱港幣$120 儲蓄及結單儲蓄

戶口 戶口存款不足以支付自動轉賬項目 每柱港幣$110 每柱港幣$1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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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調整概覽 
 

服務種類 說明 2007 年 6 月 1 日前 2007 年 6 月 1 日起 
樓宇按揭服務 更改 

- 年期 
- 供款日 
- 供款金額 
- 供款方式（即固定供款金額 / 貸款年

期） 
- 供款計劃 

 
- 每次 / 每項港幣$500+ 

- 每次 / 每項港幣$500+ 

- 每次 / 每項港幣$500+ 

- 每次 / 每項港幣$500+ 

 
- 不適用 
 
+ 首次更改可免除收費。 

 
- 每次 / 每項港幣$1,000+

- 每次 / 每項港幣$1,000+

- 每次 / 每項港幣$1,000+

- 每次 / 每項港幣$1,000+

 
- 每次 / 每項港幣$2,000 
 
+ 首次更改可免除收費。 

匯入匯款 款項存入本行客戶之賬戶  港幣$20 港幣$25 
要求保付本行支票 港幣$40 每張支票港幣$40 
存入之外幣票據退票 每張支票港幣$100（另加電報費及對方銀

行費用） 
每張支票港幣$120（另加電報費及對方銀

行費用及以該退票貨幣之無抵押透支利率

由支票起息日開始計算之利息） 
存入粵 / 深圳付款港元支票 每張支票港幣$20 每張支票港幣$50 
大量硬幣存款（必須預先分類） 
- 每客戶每天 300 個或以下 

 
免費 

 
免費（本行保留收取費用的權利） 

大量紙幣存款 
- 每客戶每天 200 張或以下 

 
免費 

 
免費（本行保留收取費用的權利） 

大量人民幣現鈔存款 
- 每客戶每天 300 張或以下 
- 每客戶每天超過 300 張 

 
- 免費 
- 每張港幣$0.2 

 
- 免費（本行保留收取費用的權利） 
- 每張港幣$0.2（最低收費港幣$50） 

客戶書面授權定時提款因存款不足退回 港幣$110 每柱港幣$120 
更改 / 取消自動轉賬服務 每柱港幣$110 每柱港幣$120 

其他服務 

開立海外公司賬戶 不適用 每間公司港幣$2,000 或等值外幣 
 

 


